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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弱勢 

學生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執行

教育優先區計畫、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

及管理辦法、協助國民中

小學急困學生計畫、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

樂學計畫整合式學習方

案、城鄉共學夥伴學校締

結計畫及補助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衛福部）辦理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

展帳戶之規定，特訂定本

要點。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以下簡稱本署）為執行

教育優先區計畫、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

及管理辦法、協助國民中

小學急困學生計畫、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

樂學計畫整合式學習方

案、城鄉共學夥伴學校締

結計畫、教學訪問教師計

畫及補助衛生福利部（以

下簡稱衛福部）辦理兒童

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

戶推動方案之規定，特訂

定本要點。 

一、本要點內教學訪問教

師計畫之規定，移列

至「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活化課

程與教學作業要點」，

爰刪除教學訪問教師

計畫文字。 

二、配合107年6月6日公布

之「兒童及少年未來

教育與發展帳戶條

例」，修正辦理兒童與

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

帳戶推動方案名稱。 

二、目的 

(一)鼓勵國民小學辦理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以

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

母安心就業。 

(二)有效解決地區性教育

問題，平衡城鄉教育

差距。 

(三)落實國民教育法第五

條規定，協助社會福

利機制無法照顧之在

學學童，發揚教育人

文精神；避免在學學

童因家庭經濟突發困

境而失學，適時給予

經濟上之支持，使其

二、目的 

(一)鼓勵國民小學辦理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以

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

母安心就業。 

(二)有效解決地區性教育

問題，平衡城鄉教育

差距。 

(三)落實國民教育法第五

條規定，協助社會福

利機制無法照顧之在

學學童，發揚教育人

文精神；避免在學學

童因家庭經濟突發困

境而失學，適時給予

經濟上之支持，使其

因應「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施行，第四款

「偏鄉地區」文字修正為

「偏遠地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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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順利就學，以達成教

育機會均等目標。 

(四)提升偏遠地區學校學

生學習興趣，降低城

鄉差距造成之學習落

差。 

(五)扶助零至十八歲之弱

勢兒童與少年，鼓勵

家庭於其成長期間進

行儲蓄以累積資產，

使其未來教育及發展

順遂。 

順利就學，以達成教

育機會均等目標。 

(四)提升偏鄉地區學生學

習興趣，降低城鄉差

距造成之學習落差。 

(五)扶助零至十八歲之弱

勢兒童與少年，鼓勵

家庭於其成長期間進

行儲蓄以累積資產，

使其未來教育及發展

順遂。 

三、補助對象 

(一 )推動教育優先區計

畫：符合下列優先區

指標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屬國民

中小學： 

1.原住民學生比率偏

高。 

2.低收入戶、隔代教

養、單（寄）親家

庭、親子年齡差距過

大及新住民子女之學

生比率偏高。 

3.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

率偏高。 

4.中途輟學率偏高。 

5.離島或偏遠交通不

便。 

6.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

師比率偏高。 

(二)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夜光天使點

燈專案計畫： 

1.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低收入戶、

三、補助對象 

(一 )推動教育優先區計

畫：符合下列優先區

指標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屬國民

中小學： 

1.原住民學生比率偏

高。 

2.低收入戶、隔代教

養、單（寄）親家

庭、親子年齡差距過

大及新住民子女之學

生比率偏高。 

3.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

率偏高。 

4.中途輟學率偏高。 

5.離島或偏遠交通不

便。 

6.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

師比率偏高。 

(二)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夜光天使點

燈專案計畫： 

1.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低收入戶、

一、本要點內教學訪問教

師計畫之規定，移列

至「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活化課

程與教學作業要點」，

爰刪除第六款教學訪

問教師計畫文字，其

後款次依序遞移。 

二、考量經濟弱勢學生就

學權益，修正第三款

補助對象，增列補助

國立大學附設國民中

小學無力繳交代收代

辦費之學生。 

三、配合107年6月6日公布

之「兒童及少年未來

教育與發展帳戶條

例」，修正第七款方案

名稱及補助之適用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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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

生。 

2.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

畫：經學校召開專案

小組會議認定確屬低

收入、單親、失親、

隔代教養等之經濟弱

勢家庭國小學童，且

下課後確實無人予以

照顧，以致有影響其

身心健康與發展之虞

者。 

(三)國民中小學學生無力

繳交代收代辦費計

畫 ：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所屬國民

中小學及國立大學附

設國民中小學學生，

因家庭經濟突發困境

或社會福利機制無法

照顧，無力繳交代收

代辦費者。 

(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推動夏日樂學計畫整

合式學習方案：偏遠

地區及弱勢地區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 

(五)城鄉共學夥伴學校締

結計畫：補助締結為

夥伴學校之城市及偏

遠地區國民中小學。 

(六)辦理兒童及少年未來

教育與發展帳戶：補

助衛福部辦理本方

案，其適用對象為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之兒

童及少年： 

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

生。 

2.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

畫：經學校召開專案

小組會議認定確屬低

收入、單親、失親、

隔代教養等之經濟弱

勢家庭國小學童，且

下課後確實無人予以

照顧，以致有影響其

身心健康與發展之虞

者。 

(三)國民中小學學生無力

繳交代收代辦費計

畫 ：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所屬國民

中小學學生，因家庭

經濟突發困境或社會

福利機制無法照顧，

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

者。 

(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推動夏日樂學計畫整

合式學習方案：偏遠

地區及弱勢地區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 

(五)城鄉共學夥伴學校締

結計畫：補助締結為

夥伴學校之城市及偏

遠地區國民中小學。 

(六)教學訪問教師計畫：

補助成功媒合之教學

訪問教師原任教學校

及受訪學校。 

(七)辦理兒童與少年未來

教育及發展帳戶推動

方案：補助衛福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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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1.具社會救助法所定之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資格，且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以後出生者。 

2.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

定安置二年以上，由

法院指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負

責人為監護人者。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者。 

理本方案，其實施對

象為民國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以後出生至

年滿十八歲，並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的兒童

及少年： 

1.列冊之低收入戶兒童

及少年。 

2.列冊之中低收入戶兒

童及少年。 

3.長期安置之兒童及少

年：為依據「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六十五條安置

二年以上，由法院指

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負責人為

監護人之兒童及少

年。 

四、實施原則 

(一)弱勢優先：補助弱勢

地區學校或學生為優

先，並視經費狀況及

需要擴大補助。 

(二)公平公正：依公平公

正原則，相同條件者

應接受相同之補助。 

(三)個別輔導：對於需要

個別扶助之學生，應

依其需要給予個別之

輔導。 

(四)自願原則：對於需要

接受課業輔導之弱勢

學生，應以自願為原

則，尊重家長之意

四、實施原則 

(一)弱勢優先：補助弱勢

地區學校或學生為優

先，並視經費狀況及

需要擴大補助。 

(二)公平公正：依公平公

正原則，相同條件者

應接受相同之補助。 

(三)個別輔導：對於需要

個別扶助之學生，應

依其需要給予個別之

輔導。 

(四)自願原則：對於需要

接受課業輔導之弱勢

學生，應以自願為原

則，尊重家長之意

未修正。 



5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願。但應儘量鼓勵接

受輔助。 

願。但應儘量鼓勵接

受輔助。 

五、補助內容 

(一)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 

1.補助項目：依各申請

補助學校符合之優先

區指標分別補助，補

助項目如下列： 

(1)推展親職教育活

動。 

(2)補助學校發展教育

特色。 

(3)修繕整建離島或偏

遠地區師生宿舍。 

(4)充實學校基本教學

設備。 

(5)發展原住民教育文

化特色及充實設備

器材。 

(6)補助交通不便地區

學校交通車。 

(7)整修學校社區化之

活動場所。 

2.補助基準： 

(1)本計畫之補助得依

本署預算編列情

形、地方政府財政

狀況，及因應天災

或其他特殊需要予

以調整。 

(2)本補助經費應依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

法、教育部與所屬

機關（構）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

計畫型補助款處理

五、補助內容 

(一)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 

1.補助項目：依各申請

補助學校符合之優先

區指標分別補助，補

助項目如下列： 

(1)推展親職教育活

動。 

(2)補助學校發展教育

特色。 

(3)修繕整建離島或偏

遠地區師生宿舍。 

(4)充實學校基本教學

設備。 

(5)發展原住民教育文

化特色及充實設備

器材。 

(6)補助交通不便地區

學校交通車。 

(7)整修學校社區化之

活動場所。 

2.補助基準： 

(1)本計畫之補助得依

本署預算編列情

形、地方政府財政

狀況，及因應天災

或其他特殊需要予

以調整。 

(2)本補助經費應依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

法、教育部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則

及本署相關規定辦

一、修正第一款推動教育

優先區計畫：因應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施行，調

整本款第二目之2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比率。 

二、修正第二款國民小學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

畫:為扶助弱勢學童，

本款第一目之2②配合

辦理夜光天使點燈專

案計畫費用，以每週

五天、辦理十至十二

小時為原則，爰修正

臨時人力工作費，依

據行政院勞動基準法

計算編列，每週補助

二十小時為原則，補

助時數計三百小時；

另本款第三目之2至3

比照「城鄉共學夥伴

學校締結計畫」調整

文字。 

三、修正第四款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

樂學計畫整合式學習

方案：為補助偏遠地

區及弱勢地區之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本

款第一目之4每班最高

補助十萬元之地區由

特偏及離島調整為偏

遠地區，修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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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原則及本署相關規

定辦理。另依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

財力級次給予不同

補助比率，未足額

補助之經費由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

編列分擔款因應。

補助比率依財力級

次劃分，第一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八十為

限；第二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八十五為限；

第三級次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九十為限；第四級

次者，最高補助比

率以百分之九十為

限；第五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九十為限。 

(3)對於偏遠地區學校

及非山非市學校交

通車之補助比率，

依教育部補助偏遠

地區學校及非山非

市學校教育經費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3.申請及審查作業：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對各校辦理

該計畫年度說明

會，並完成辦理學

校指標界定及申請

補助項目之調查。 

理。另依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財

力級次給予不同補

助比率，未足額補

助之經費由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編

列分擔款因應。補

助比率依財力級次

劃分，第一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七十九為

限；第二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八十為限；第

三級次者，最高補

助比率以百分之八

十八為限；第四級

次者，最高補助比

率以百分之八十九

為限；第五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九十為

限；惟本計畫倘經

行政院核准，則財

力級次第一、二級

次者，最高補助比

率以百分之九十為

限，其餘為全部補

助。 

3.申請及審查作業：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對各校辦理

該計畫年度說明

會，並完成辦理學

校指標界定及申請

補助項目之調查。 

午餐費」為午餐費，

並刪除附表有關支給

之定義及範圍，新增

勞保及勞退費用（未

具公保之外聘老師）、

學生平安保險費、代

理教師或非公教人員

平安保險費、印刷

費、偏遠地區學校外

聘教師住宿費及交通

費，其補助項目依計

畫內容修正；本款第

一目之5刪除，另以行

政獎勵方式辦理；另

本款第三目之2至4比

照「城鄉共學夥伴學

校締結計畫」調整文

字。 

四、修正第五款城鄉共學

夥伴學校締結計畫：

因應「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例」施

行，本款第二目之 1

「偏鄉」文字修正為

「偏遠」。 

五、刪除第六款教學訪問

教師計畫：相關規定

移列至「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

化課程與教學作業要

點」，其後款次依序遞

移。 

六、修正第七款辦理兒童

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

展帳戶推動方案：配

合107年6月6日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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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提出申請：符

合第三點規定之學

校，得視學校需

求，依本計畫作業

流程及補助項目內

涵，申請當年度之

補助，並於充分討

論後，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初

審。 

(3)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初審及彙

整補助需求： 

①初 審 及 實 地 勘

查：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

本計畫作業流程

規定期限內，完

成申請補助案之

初審，並視需要

實地勘查，依各

直 轄 市 、 縣

（市）之地區整

體條件，考量各

校 計 畫 之 急 迫

性、優先性及妥

適性予以審慎查

核。 

②彙整各校需求及

申請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

府 應 依 查 核 結

果，將各校之計

畫需求數彙整為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之申

(2)學校提出申請：符

合第三點規定之學

校，得視學校需

求，依本計畫作業

流程及補助項目內

涵，申請當年度之

補助，並於充分討

論後，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初

審。 

(3)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初審及彙

整補助需求： 

①初 審 及 實 地 勘

查：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

本計畫作業流程

規定期限內，完

成申請補助案之

初審，並視需要

實地勘查，依各

直 轄 市 、 縣

（市）之地區整

體條件，考量各

校 計 畫 之 急 迫

性、優先性及妥

適性予以審慎查

核。 

②彙整各校需求及

申請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

府 應 依 查 核 結

果，將各校之計

畫需求數彙整為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之申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

育與發展帳戶條例」，

修正本款第1目之1至

2、第2目及第3目之3

相關補助依據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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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計畫，函報本

署申請補助。 

(4)本署複審： 

①本署應完成直轄

市、縣（市）政

府補助計畫之複

審、補助需求之

彙整，並核定補

助。 

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應將

本署核定結果轉

知各校，依本署

複審意見修正計

畫及經費概算後

儘速辦理，並督

導列管各校辦理

情形。 

(5)審查原則： 

①補助項目以能協

助弱勢學生學習

之方案為原則。 

②各校申請補助經

費，應依本計畫

所定指標及補助

內容，考量學校

實際需求及執行

能力，詳擬實施

計畫，並依計畫

需求編列經費。 

③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提報

之各校教育優先

區計畫指標之符

合性及補助需求

之合理性、有效

性；其有指標不

請計畫，函報本

署申請補助。 

(4)本署複審： 

①本署應完成直轄

市、縣（市）政

府補助計畫之複

審、補助需求之

彙整，並核定補

助。 

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應將

本署核定結果轉

知各校，依本署

複審意見修正計

畫及經費概算後

儘速辦理，並督

導列管各校辦理

情形。 

(5)審查原則： 

①補助項目以能協

助弱勢學生學習

之方案為原則。 

②各校申請補助經

費，應依本計畫

所定指標及補助

內容，考量學校

實際需求及執行

能力，詳擬實施

計畫，並依計畫

需求編列經費。 

③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提報

之各校教育優先

區計畫指標之符

合性及補助需求

之合理性、有效

性；其有指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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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申請補助項

目錯誤或與計畫

目標不符者，逕

予刪除。 

④欠缺教育意義或

偏重娛樂性活動

之計畫，不予補

助。 

⑤辦理親職教育、

發展特色等不得

列支指導費。 

⑥補助學校發展教

育特色及原住民

文化特色，應考

量計畫之延續性

及執行之實際效

益。 

⑦有編列加班費之

必要者，除親職

教育辦理個案家

庭巡迴輔導外，

以不超過該項總

經費百分之十為

原則。業務費及

雜 支 （ 包 括 獎

品）以不超過該

項總經費百分之

五為原則。 

4.經費請撥及核銷： 

(1)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經費請撥、支

用及核銷結報應依

本署相關規定辦

理。 

(2)本要點之補助經費

分二期撥付，第一

期先撥付核定補助

符、申請補助項

目錯誤或與計畫

目標不符者，逕

予刪除。 

④欠缺教育意義或

偏重娛樂性活動

之計畫，不予補

助。 

⑤辦理親職教育、

發展特色等不得

列支指導費。 

⑥補助學校發展教

育特色及原住民

文化特色，應考

量計畫之延續性

及執行之實際效

益。 

⑦有編列加班費之

必要者，除親職

教育辦理個案家

庭巡迴輔導外，

以不超過該項總

經費百分之十為

原則。業務費及

雜 支 （ 包 括 獎

品）以不超過該

項總經費百分之

五為原則。 

4.經費請撥及核銷： 

(1)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經費請撥、支

用及核銷結報應依

本署相關規定辦

理。 

(2)本要點之補助經費

分二期撥付，第一

期先撥付核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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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之百分之八

十，第二期再視直

轄市、縣（市）政

府年度執行狀況撥

補不足款項。補助

款有結餘者，應依

本署相關規定辦

理。 

5.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研訂實施成

果管考計畫，就各

項指標與補助項目

之執行效益，實施

客觀之整體評估及

研訂管考辦法，並

建立成效管制作業

系統，積極督導各

校執行各項計畫。 

(2)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教育

優先區計畫管考工

作計畫，依據辦理

校數給予不同補助

額度，惟仍應符合

本計畫補助基準之

相關規定。補助額

度如下： 

①辦理校數一至五

十校：最高補助

新臺幣四萬元。 

②辦理校數五十一

至一百校：最高

補助新臺幣六萬

元。 

③辦理校數一百零

一 至 一 百 五 十

金額之百分之八

十，第二期再視直

轄市、縣（市）政

府年度執行狀況撥

補不足款項。補助

款有結餘者，應依

本署相關規定辦

理。 

5.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研訂實施成

果管考計畫，就各

項指標與補助項目

之執行效益，實施

客觀之整體評估及

研訂管考辦法，並

建立成效管制作業

系統，積極督導各

校執行各項計畫。 

(2)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教育

優先區計畫管考工

作計畫，依據辦理

校數給予不同補助

額度，惟仍應符合

本計畫補助基準之

相關規定。補助額

度如下： 

①辦理校數一至五

十校：最高補助

新臺幣四萬元。 

②辦理校數五十一

至一百校：最高

補助新臺幣六萬

元。 

③辦理校數一百零

一 至 一 百 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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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最高補助新

臺幣八萬元。 

④辦理校數一百五

十一至二百校：

最高補助新臺幣

十萬元。 

⑤辦理校數二百零

一校以上：最高

補助新臺幣十二

萬元。 

(二)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夜光天使點

燈專案計畫 

1.補助項目及原則： 

(1)補助項目： 

①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 

A.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

屬國民小學及

國立師資培育

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之低

收入戶、身心

障礙及原住民

學生（以下簡

稱弱勢學生）

參加課後照顧

服務者；補助

其參加費用。 

B.法人或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民

間團體，經學

校同意，免費

對弱勢學生辦

理課後照顧服

務者；酌予補

校：最高補助新

臺幣八萬元。 

④辦理校數一百五

十一至二百校：

最高補助新臺幣

十萬元。 

⑤辦理校數二百零

一校以上：最高

補助新臺幣十二

萬元。 

(二)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夜光天使點

燈專案計畫 

1.補助項目及原則： 

(1)補助項目： 

①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 

A.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

屬國民小學及

國立師資培育

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之低

收入戶、身心

障礙及原住民

學生（以下簡

稱弱勢學生）

參加課後照顧

服務者；補助

其參加費用。 

B.法人或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民

間團體，經學

校同意，免費

對弱勢學生辦

理課後照顧服

務者；酌予補



12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助 其 材 料 費

用。 

②補助辦理夜光天

使點燈專案計畫

費 用 ： 各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所屬國民小學

及國立師資培育

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經各該

直轄市政府教育

局、縣（市）政

府就相關規定進

行初審通過之學

校；補助其辦理

所需之費用。 

(2)補助原則： 

①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之參

加費用： 

A.依「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與

中心設立及管

理辦法」第二

十 條 規 定 計

算，並由學校

或辦理單位吸

納、行政費勻

支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

自籌，不足經

費再依實際所

須金額申請本

署核定補助。

本署之補助經

費應依中央對

直 轄 市 及 縣

助 其 材 料 費

用。 

②補助辦理夜光天

使點燈專案計畫

費 用 ： 各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所屬國民小學

及國立師資培育

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經各該

直轄市政府教育

局、縣（市）政

府就相關規定進

行初審通過之學

校；補助其辦理

所需之費用。 

(2)補助原則： 

①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之參

加費用： 

A.依「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與

中心設立及管

理辦法」第二

十 條 規 定 計

算，並由學校

或辦理單位吸

納、行政費勻

支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

自籌，不足經

費再依實際所

須金額申請本

署核定補助。

本署之補助經

費應依中央對

直 轄 市 及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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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補

助辦法之規定

辦理。 

B.特殊地區學校

因交通、天候

或其他因素不

宜利用學校場

地辦理者，得

協調法人或非

以營利為目的

之民間團體利

用社區場地提

供服務，並由

法人或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民

間團體提出試

辦計畫經學校

同 意 報 直 轄

市、縣（市）

政府審核通過

後，向本署申

請補助。 

②辦理夜光天使點

燈 專 案 計 畫 費

用 ， 講 師 鐘 點

費：每小時補助

新臺幣四百元，

以每週五天、辦

理十至十二小時

為 原 則 。 膳 食

費：每人每日新

臺 幣 六 十 五 元

（含負責主管、

講師及一名臨時

人力、志工）、臨

時人力工作費：

依據行政院勞動

（市）政府補

助辦法之規定

辦理。 

B.特殊地區學校

因交通、天候

或其他因素不

宜利用學校場

地辦理者，得

協調法人或非

以營利為目的

之民間團體利

用社區場地提

供服務，並由

法人或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民

間團體提出試

辦計畫經學校

同 意 報 直 轄

市、縣（市）

政府審核通過

後，向本署申

請補助。 

②辦理夜光天使點

燈 專 案 計 畫 費

用 ， 講 師 鐘 點

費：每小時補助

新臺幣四百元，

以每週五天、辦

理十至十二小時

為 原 則 。 膳 食

費：每人每日新

臺 幣 六 十 五 元

（含講師及一名

臨 時 人 力 、 志

工）、臨時人力工

作費：依據行政

院勞動基準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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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準 法 計 算 編

列，每週補助二

十小時為原則，

補助時數計三百

小時。材料費：

每班每學期補助

新臺幣一千元。

講師勞保、健保

及勞退提繳金及

臨時人力勞保、

健保及勞退提繳

金：依據勞動部

「勞工退休金月

提 繳 工 資 分 級

表」計算編列。

雜支：以本計畫

總經費扣除講師

及 臨 時 人 力 勞

保、健保及勞退

提繳金後之百分

之六至百分之九

編列。 

③本補助經費應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第九條、

教育部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 

④本補助得依本署

預算編列情形、

地方政府財政狀

況，及因應天然

災害或其他特殊

需要予以調整。

另依各直轄市、

算編列，每週補

助十二小時為原

則，補助時數計

一百八十小時。

材料費：每班每

期補助新臺幣一

千 元 。 講 師 勞

保、健保及勞退

提繳金及臨時人

力勞保、健保及

勞退提繳金：依

據行政院勞委員

會「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分級

表」計算編列。

雜支：以本計畫

總經費扣除講師

及 臨 時 人 力 勞

保、健保及勞退

提繳金後之百分

之六至百分之九

編列。 

③本補助經費應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第九條、

教育部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 

④本補助得依本署

預算編列情形、

地方政府財政狀

況，及因應天然

災害或其他特殊

需要予以調整。

另依各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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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財力

級次給予不同補

助比率，未足額

補助之經費由各

直轄市、縣(市)

政府編列分擔款

因應。補助比率

依 財 力 級 次 劃

分 ， 第 一 級 次

者，最高補助比

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八十四；第二

級次者，最高補

助比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八十五；

第三級次者，最

高補助比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八十

八 ； 第 四 級 次

者，最高補助比

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八十九；第五

級次者，最高補

助比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九十；惟

本計畫倘經行政

院核准，則財力

級次第一、二級

次者，最高補助

比率以百分之九

十五為限，其餘

為全部補助。 

○5 對於偏遠地區學

校及非山非市學

校之補助比率，

依教育部補助偏

遠地區學校及非

縣(市)政府財力

級次給予不同補

助比率，未足額

補助之經費由各

直轄市、縣(市)

政府編列分擔款

因應。補助比率

依 財 力 級 次 劃

分 ， 第 一 級 次

者，最高補助比

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八十四；第二

級次者，最高補

助比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八十五；

第三級次者，最

高補助比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八十

八 ； 第 四 級 次

者，最高補助比

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八十九；第五

級次者，最高補

助比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九十；惟

本計畫倘經行政

院核准，則財力

級次第一、二級

次者，最高補助

比率以百分之九

十五為限，其餘

為全部補助。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所屬國

民小學及國立師資

培育大學附設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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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非市學校教育

經費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所屬國

民小學及國立師資

培育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依實際開

辦人數申請弱勢學

生之經費補助，應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及本服務之經費收

支概算表，向各該

直轄市、縣（市）

政府教育局、縣

（市）政府提出申

請。 

(2)辦理國民小學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亦得

由法人或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民間團體

分別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申

請。依補助原則審

核通過後，提報本

署申請補助。 

(3)各直轄市政府教育

局、縣（市）政府

受理申請後，審查

申請補助之弱勢學

生身分、弱勢學生

占參加總人數之比

例及本服務辦理時

數是否合理，依補

助原則審核通過

後，應檢附相關佐

國民小學依實際開

辦人數申請弱勢學

生之經費補助，應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及本服務之經費收

支概算表，向各該

直轄市、縣（市）

政府教育局、縣

（市）政府提出申

請。 

(2)辦理國民小學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亦得

由法人或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民間團體

分別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申

請。依補助原則審

核通過後，提報本

署申請補助。 

(3)各直轄市政府教育

局、縣（市）政府

受理申請後，審查

申請補助之弱勢學

生身分、弱勢學生

占參加總人數之比

例及本服務辦理時

數是否合理，依補

助原則審核通過

後，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及本服務之

經費收支概算表，

提報本署申請補

助。 

(4)本署依據直轄市、

縣（市）政府所提

報實際需求及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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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資料及本服務之

經費收支概算表，

提報本署申請補

助。 

(4)本署依據直轄市、

縣（市）政府所提

報實際需求及本服

務年度經費狀況覈

實補助。 

(5)本署於年度預算經

立法院審議通過，

並完成必要行政程

序後，公告核定補

助結果。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各

學校及法人或非以

營利為目的之民間

團體，符合資格獲

補助學生不須繳

交，已繳費者由學

校辦理退費。 

(2)本署補助款應專款

專用，並應妥為管

理會計帳冊，經費

請撥、支用、結餘

款及核銷結報應依

本署相關規定辦

理。 

4.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定期評鑑本

服務辦理情形，辦

理成績優良者，應

予獎勵。 

務年度經費狀況覈

實補助。 

(5)本署於年度預算經

立法院審議通過，

並完成必要行政程

序後，公告核定補

助結果。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各

學校及法人或非以

營利為目的之民間

團體，符合資格獲

補助學生不須繳

交，已繳費者由學

校辦理退費。 

(2)本署補助款應專款

專用，並應妥為管

理會計帳冊。 

(3)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經費請撥、支

用、結餘款及核銷

結報應依本署相關

規定辦理。 

4.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定期評鑑本

服務辦理情形，辦

理成績優良者，應

予獎勵。 

(2)本署為了解各直轄

市、縣（市）政

府、學校與法人或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民間團體，辦理實

況及執行計畫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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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署為了解各直轄

市、縣（市）政

府、學校與法人或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民間團體，辦理實

況及執行計畫落實

情形，必要時得進

行實地訪視。 

(三)國民中小學學生無力

繳交代收代辦費 

1.補助基準及原則： 

(1)補助基準：補助方

式依據每生之身分

條件，並考量各縣

市之收費情況，覈

實補助該生所需繳

交之費用。另依各

直轄市、縣(市)財

力級次劃分，給予

不同補助：財力級

次第一者，最高補

助比率以百分之五

十為限；、財力級

次第二級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五十一為限；財力

級次第三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七十為限；財力級

次第四級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七十一為限；財力

級次第五級者，最

高補助比率以百分

之八十為限。 

(2)補助原則： 

情形，必要時得進

行實地訪視。 

(三)國民中小學學生無力

繳交代收代辦費 

1.補助基準及原則： 

(1)補助基準：補助方

式依據每生之身分

條件，並考量各縣

市之收費情況，覈

實補助該生所需繳

交之費用。另依各

直轄市、縣(市)財

力級次劃分，給予

不同補助：財力級

次第一者，最高補

助比率以百分之五

十為限；、財力級

次第二級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五十一為限；財力

級次第三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七十為限；財力級

次第四級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七十一為限；財力

級次第五級者，最

高補助比率以百分

之八十為限。 

(2)補助原則： 

①經 費 不 重 複 補

助：排除政府政

策已補助及私人

機構補助或認養

之學童。 

②資源合理運用之

教育機會均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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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經 費 不 重 複 補

助：排除政府政

策已補助及私人

機構補助或認養

之學童。 

②資源合理運用之

教育機會均等原

則：包括社會福

利機制無法照顧

及因應家中經濟

突 發 狀 況 之 學

童。 

③本補助經費應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第九條、

教育部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 

④本要點之補助得

依 本 署 預 算 編

列、地方政府財

務狀況，及因應

天然災害或其他

特殊需要適時予

以調整。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申請方式： 

①無力繳交代收代

辦費學生由導師

確認過濾，並提

報學校彙整，學

校尋求教育儲蓄

戶、仁愛基金或

家長會協助。 

則：包括社會福

利機制無法照顧

及因應家中經濟

突 發 狀 況 之 學

童。 

③本補助經費應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第九條、

教育部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 

④本要點之補助得

依 本 署 預 算 編

列、地方政府財

務狀況，及因應

天然災害或其他

特殊需要適時予

以調整。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申請方式： 

①無力繳交代收代

辦費學生由導師

確認過濾，並提

報學校彙整，學

校尋求教育儲蓄

戶、仁愛基金或

家長會協助。 

②學 校 經 費 不 足

時，學校向直轄

市、縣（市）政

府提出申請，直

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指定期

限內研提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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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學 校 經 費 不 足

時，學校向直轄

市、縣（市）政

府提出申請，直

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指定期

限內研提計畫及

經費概算送本署

審查。 

③本 署 依 據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所提報實際需

求及本年度經費

狀況覈實補助。 

(2)審查作業： 

①學校經導師初核

確認後，向直轄

市、縣（市）政

府提出申請，由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依補

助 原 則 審 核 通

過，提報本署申

請補助。 

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依實

際申請人數之經

費補助，應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及

本經費收支概算

表。 

③本署審查受補助

對象及申請補助

經費是否合理，

並於期限內完成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補助

經費概算送本署

審查。 

③本 署 依 據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所提報實際需

求及本年度經費

狀況覈實補助。 

(2)審查作業： 

①學校經導師初核

確認後，向直轄

市、縣（市）政

府提出申請，由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依補

助 原 則 審 核 通

過，提報本署申

請補助。 

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依實

際申請人數之經

費補助，應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及

本經費收支概算

表。 

③本署審查受補助

對象及申請補助

經費是否合理，

並於期限內完成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補助

需求彙整及核定

作業。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學

校，符合資格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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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彙整及核定

作業。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學

校，符合資格獲補

助學生不須繳交，

已繳費者由學校辦

理退費。 

(2)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該經費之請

撥、支用及核銷結

報應依本署相關規

定辦理。 

4.補助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督導學校積

極辦理並適時給予

指導。 

(2)本署為了解直轄

市、縣（市）政府

執行本要點之成

果，必要時得進行

實地訪視。 

(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推動夏日樂學計畫整

合式學習方案 

1.補助基準及原則： 

(1)補助偏遠地區及弱

勢地區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秉

「創新實驗、整合

學習」之精神，以

學生「暑期增能、

做中學習」為宗

旨，規劃二至四

助學生不須繳交，

已繳費者由學校辦

理退費。 

(2)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該經費之請

撥、支用及核銷結

報應依本署相關規

定辦理。 

4.補助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督導學校積

極辦理並適時給予

指導。 

(2)本署為了解直轄

市、縣（市）政府

執行本要點之成

果，必要時得進行

實地訪視。 

(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推動夏日樂學計畫整

合式學習方案 

1.補助基準及原則： 

(1)補助偏遠地區及弱

勢地區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秉

「創新實驗、整合

學習」之精神，以

學生「暑期增能、

做中學習」為宗

旨，規劃二至四

週，總計不超過八

十節之課程，並得

以多年期課程規劃

及逐年申請實施。 

(2)於暑期開辦結合英

語、數學、科學、

閱讀等主題或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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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總計不超過八

十節之課程，並得

以多年期課程規劃

及逐年申請實施。 

(2)於暑期開辦結合英

語、數學、科學、

閱讀等主題或自主

學習課程，其中實

作及活動性課程至

少百分之五十。亦

可辦理非傳統式實

驗性補救教學課程

（例如結合資訊科

技，創新教學方

法）。 

(3)各校申請上限三

班，每一班級人數

十五至三十人為原

則，得採混齡編班

及跨校招生。 

(4)每班補助金額以新

臺幣八萬元為限

（偏遠地區學校最

高補助十萬元），

支應項目含教學人

員鐘點費、外聘教

師補充保費、午餐

費、活動交通費、

教材費、雜支、勞

保及勞退費用（未

具公保之外聘老

師）、學生平安保

險費、代理教師或

非公教人員平安保

險費、印刷費、偏

遠地區學校外聘教

學習課程，其中實

作及活動性課程至

少百分之五十。亦

可辦理非傳統式實

驗性補救教學課程

（例如結合資訊科

技，創新教學方

法）。 

(3)各校申請上限三

班，每一班級人數

十五至三十人為原

則，得採混齡編班

及跨校招生。 

(4)每班補助金額以新

臺幣八萬元為限

（特別偏遠地區與

離島地區最高補助

十萬元），支應項

目含教學人員鐘點

費（支給之定義及

範圍詳如附表）、

外聘教師補充保

費、學生午餐費、

活動交通費、教材

費、雜支、保險費

（不得支應於公教

人員）。  

(5)同意提供完整教案

以供建立教學模組

之學校，經本署審

查通過者，額外支

給每校最高十萬元

之經費。 

(6)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之規定及

配合本署獲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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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住宿費及交通

費。 

(5)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之規定及

配合本署獲配年度

預算額度，就各直

轄市、縣（市）政

府財力級次，給予

不同補助比率，第

一級次者，最高補

助比率以百分之八

十四為限；第二級

次者，最高補助比

率以百分之八十五

為限；第三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八十八為

限；第四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八十九為限；

第五級次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九十為限。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當年度申請

本方案之計畫及經

費申請表（一式三

份）送本署審查，

申請期程由本署另

行公告。 

(2)審查原則： 

①補助項目以能協

助弱勢學生學習

之方案為原則。 

預算額度，就各直

轄市、縣（市）政

府財力級次，給予

不同補助比率，第

一級次者，最高補

助比率以百分之八

十四為限；第二級

次者，最高補助比

率以百分之八十五

為限；第三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八十八為

限；第四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八十九為限；

第五級次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九十為限。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當年度申請

本方案之計畫及經

費申請表（一式三

份）送本署審查，

申請期程由本署另

行公告。 

(2)審查原則： 

①補助項目以能協

助弱勢學生學習

之方案為原則。 

②各校申請補助經

費，應考量學校

實際需求及執行

能力，詳擬實施

計畫，並依計畫

需求編列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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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各校申請補助經

費，應考量學校

實際需求及執行

能力，詳擬實施

計畫，並依計畫

需求編列經費。 

③各校應透過活動

式課程之設計，

擴展學生學習視

野、增進學習興

趣，且不得對學

生 進 行 精 熟 背

誦、單項講述、

反覆考試等方式

之 學 科 加 強 課

程。 

④倘有結合其他機

關（單位）辦理

之專案計畫、暑

期營隊，應敘明

清楚，並明確呈

現本計畫申請之

內 容 範 圍 及 經

費，避免經費重

覆補助。 

⑤申請計畫應結合

社區資源或地方

發展，規劃辦理

具地方特色之夏

日樂學課程，並

具體展現及推廣

所轄學校優良教

學模組。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③各校應透過活動

式課程之設計，

擴展學生學習視

野、增進學習興

趣，且不得對學

生 進 行 精 熟 背

誦、單項講述、

反覆考試等方式

之 學 科 加 強 課

程。 

④倘有結合其他機

關（單位）辦理

之專案計畫、暑

期營隊，應敘明

清楚，並明確呈

現本計畫申請之

內 容 範 圍 及 經

費，避免經費重

覆補助。 

⑤申請計畫應結合

社區資源或地方

發展，規劃辦理

具地方特色之夏

日樂學課程，並

具體展現及推廣

所轄學校優良教

學模組。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學

校。 

(2)經費請撥、支用、

結餘款及核銷報結

依本署相關規定辦

理，並應於本計畫

結束後二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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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轉撥學

校。 

(2)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並應妥為管理

會計帳冊，經費請

撥、支用、結餘款

及核銷結報應依本

署相關規定辦理。 

4.補助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督導學校積

極辦理並適時給予

指導。 

(2)本署為了解直轄

市、縣（市）政府

執行本要點之成

果，必要時得進行

實地訪視。 

(五)城鄉共學夥伴學校締

結計畫 

1.補助基準及原則： 

(1)補助基準：補助計

畫學校一校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其中

最高可編列五萬元

資本門，短期教師

交流部分，額外補

助該教師所屬學校

代理教師費用，以

及該教師由原任教

學校至共學學校每

月往返一趟之交通

費。 

(2)補助比率依財力級

次劃分，第一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八十四為

檢附經費收支結算

表送本署備查。 

(3)本補助經費，應專

款專用，並依核定

計畫內容執行。 

(4)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於辦理

核結時，應繳書面

或影音成果報告，

其內容應包括：執

行成果及教學活動

紀錄，如活動影

像、課程內涵、實

施成效及意見回饋

等。 

4.補助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督導學校積

極辦理並適時給予

指導。 

(2)本署為了解直轄

市、縣（市）政府

執行本要點之成

果，必要時得進行

實地訪視。 

(五)城鄉共學夥伴學校締

結計畫 

1.補助基準及原則： 

(1)補助基準：補助計

畫學校一校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其中

最高可編列五萬元

資本門，短期教師

交流部分，額外補

助該教師所屬學校

代理教師費用，以

及該教師由原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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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第二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八十五為限；

第三級次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八十八為限；第四

級次者，最高補助

比率以百分之八十

九為限；第五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九十為

限。 

(3)補助用途：補助計

畫學校辦理行政團

隊及教學團隊交

流、教師交流、課

程共學、學生交流

及歷程紀錄等相關

事宜。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本計畫共分為「同

名學校共學組」及

「特色主題或創意

共學組」，以二所

以上國民中小學為

一組，同組學校須

位於不同縣市，其

中二分之一以上須

為偏遠地區學校。 

(2)有意願參與本計畫

之學校，請自行締

結為夥伴學校並撰

寫共學計畫後，由

各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彙整依限

提報本署，並經本

學校至共學學校每

月往返一趟之交通

費。 

(2)補助比率依財力級

次劃分，第一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八十四為

限；第二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八十五為限；

第三級次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八十八為限；第四

級次者，最高補助

比率以百分之八十

九為限；第五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九十為

限。 

(3)補助用途：補助計

畫學校辦理行政團

隊及教學團隊交

流、教師交流、課

程共學、學生交流

及歷程紀錄等相關

事宜。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本計畫共分為「同

名學校共學組」及

「特色主題或創意

共學組」，以二所

以上國民中小學為

一組，同組學校須

位於不同縣市，其

中二分之一以上須

為偏鄉地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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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審查通過後辦

理。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各

學校。 

(2)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並應妥為管理

會計帳冊，經費請

撥、支用、結餘款

及核銷結報應依本

署相關規定辦理。 

4.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督導學校積

極辦理並適時給予

指導。 

(2)本署為了解直轄

市、縣（市）政府

執行本要點之成

果，必要時得進行

實地訪視。 

 (六)補助衛福部辦理兒童

及少年未來教育與

發展帳戶 

1.補助額度及基準 

(1)依據一百零七年六

月六日公布之「兒

童及少年未來教育

與 發 展 帳 戶 條

例」。 

(2)本署補助政府相對

提撥款，指政府每

年依兒少教育發展

帳戶開戶人自存款

金額，相對撥付存

(2)有意願參與本計畫

之學校，請自行締

結為夥伴學校並撰

寫共學計畫後，由

各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彙整依限

提報本署，並經本

署審查通過後辦

理。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各

學校。 

(2)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並應妥為管理

會計帳冊，經費請

撥、支用、結餘款

及核銷結報應依本

署相關規定辦理。 

4.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督導學校積

極辦理並適時給予

指導。 

(2)本署為了解直轄

市、縣（市）政府

執行本要點之成

果，必要時得進行

實地訪視。 

(六)教學訪問教師計畫 

1.補助額度、基準及用

途： 

(1)補助課程與教學發

展經費：分別補助

教學訪問教師之原

任教學校及受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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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款項，預算數

之計算方式視衛福

部實際執行情行滾

動修正。 

2.申請及審查作業：本

案經費申請及審查，

由衛福部按兒童及少

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

戶條例第六條所列適

用對象、第十一條公

告可擇定之每月自存

款金額、開戶金及自

存款年度存款上限金

額額度設算總經費

後，再函報本署請撥

經費。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本案經費分三期撥

付衛福部。第一期

由衛福部函報本署

掣據請款總經費之

百分之四十，第

二、三期經費分別

為總經費之百分之

三十，需俟已撥經

費執行率達百分之

七十以上，檢附

「教育部補助（委

辦 ） 經 費 請 撥

單」，函報本署請

撥次一期經費。 

(2)倘衛福部因實際執

行方案所需，未能

依前開規定請撥經

費時，應另案檢附

相關說明資料函報

本署憑辦。 

校課程與教學發展

經費，一學年以十

萬元為上限，其中

最高可編列五萬元

資本門；教學訪問

教師之「原任教學

校」，如為連續第

二年辦理者，補助

經費得調整為一學

年以十五萬元為上

限，其中最高可編

列五萬元資本門。 

(2)補助住宿費用：如

提供教學訪問教師

入住校內宿舍之受

訪學校，補助該校

水電費分攤費用一

學年度最高五千

元；另無法提供教

學訪問教師宿舍入

住之受訪學校，應

覈實補助該校住宿

費用，惟每校一學

年度最高不得超過

八萬元（含水電支

出），以利該校協

助安排教學訪問教

師住宿事宜。 

(3)補助交通費用 

①已補助住宿費用

者：補助原服務

學校與受訪學校

間交通費，每月

以二次往返為限 

②未補助住宿費用

者： 

A.方案一：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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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衛福部應於次

年一月十五日前，

結算前一年度撥出

之政府相對提撥款

總額後，倘有賸餘

款應即全數繳還本

署。 

(4)其餘相關規定請依

「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辦理。 

本署擇定之計

畫團隊所在地

方政府訂定之

所屬各機關學

校核發員工交

通補助費注意

事項，申請交

通費補助。 

B.方案二：公共

交通工具無法

到達之路段，

毎公里油資以

六元計，覈實

支付。 

C.前二項方案可

合併使用，惟

每人每月補助

上限不得逾六

千五百元。 

(4)本計畫除交通費及

住宿費覈實補助

外，其餘補助經費

應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教育部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計畫型補助款處理

原則及本署相關規

定辦理。另依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

財力級次給予不同

補助比率，未足額

補助之經費由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

編列分擔款因應。

補助比率依財力級

次劃分，第一級次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RkMTsrZTUAhXLFpQKHZ-5A4wQFggmMAA&url=http%3A%2F%2Fpearl.ccps.kh.edu.tw%2Fdyna%2Fdata%2Fuser%2Fminikit%2Ffiles%2F200812111536420.doc&usg=AFQjCNFC0tw3l7b5EctmMLCqpBXQYSV31w&sig2=NyXWNDO9kAH8G-d1WPbCGQ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RkMTsrZTUAhXLFpQKHZ-5A4wQFggmMAA&url=http%3A%2F%2Fpearl.ccps.kh.edu.tw%2Fdyna%2Fdata%2Fuser%2Fminikit%2Ffiles%2F200812111536420.doc&usg=AFQjCNFC0tw3l7b5EctmMLCqpBXQYSV31w&sig2=NyXWNDO9kAH8G-d1WPbC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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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八十六為

限；第二級次者，

最高補助比率以百

分之八十七為限；

第三級次者，最高

補助比率以百分之

八十八為限；第四

級次者，最高補助

比率以百分之八十

九為限；第五級次

者，最高補助比率

以百分之九十為

限。 

2.申請及審查作業： 

(1)偏鄉學校應於本署

指定期間內，將教

學訪問教師需求條

件（包括教師類科

別、名額及相關條

件等）及膳宿規劃

等事項，向本署擇

定之計畫團隊提出

申請；計畫團隊應

彙整並公告教學訪

問教師需求類科

別、名額及相關資

訊。 

(2)有意願擔任教學訪

問教師者，應於本

署指定期間內檢附

原服務學校同意

書，原服務學校與

受訪學校屬不同直

轄市、縣（市）

者，並應檢附各直

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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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同意書，及教學

訪問計畫書，向本

署擇定之計畫團隊

提出申請。 

(3)本署擇定之計畫團

隊應安排受訪學校

與教學訪問教師實

地訪談及審查，並

辦理媒合作業後公

告之。於完成媒合

後由各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提

當年度申請計畫及

經費申請表送本署

審查，經費申請期

程由本署另行公

告。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補助經費由本署撥

付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轉撥各

學校。 

(2)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並應妥為管理

會計帳冊，經費請

撥、支用、結餘款

及核銷結報應依本

署相關規定辦理。 

4.成效考核： 

(1)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督導學校積

極辦理並適時給予

指導。 

(2)本署為了解直轄

市、縣（市）政府

執行本要點之成

果，必要時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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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視。 

(七)辦理兒童與少年未來

教育及發展帳戶推動

方案 

1.補助額度及基準 

(1)依據行政院一百零

五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院臺衛字第一○

五○○四三一八二

號函核定之「兒童

與少年未來教育及

發展帳戶推動方

案」辦理。 

(2)本署補助政府提撥

款，每年配合自存

款儲蓄情形，政府

相對提撥同額款

項，預算數之計算

方式為每人每年最

高一萬五千元乘以

預估每年符合資格

人數。 

2.申請及審查作業：本

案經費申請及審查，

由衛福部按執行方案

所列補助對象、額度

及基準設算總經費

後，再函報本署請撥

經費。 

3.經費請撥及核銷 

(1)本案經費分三期撥

付衛福部。第一期

由衛福部函報本署

掣據請款總經費之

百分之四十，第

二、三期經費分別

為總經費之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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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需俟已撥經

費執行率達百分之

七十以上，檢附

「教育部補助（委

辦 ） 經 費 請 撥

單」，函報本署請

撥次一期經費。 

(2)倘衛福部因實際執

行方案所需，未能

依前開規定請撥經

費時，應另案檢附

相關說明資料函報

本署憑辦。 

(3)本補助款應專款專

用，衛福部應於次

年一月十五日前，

結算前一年度撥出

之政府提撥款總額

後，倘有賸餘款應

即全數繳還本署。 

(4)其餘相關規定請依

「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辦理。 

 


